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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秘書處

法案委員會秘書

馬海櫻女士

馬女士:

【公職㆟員薪酬調整(2004年/2005年)條例草案】委員會
2003年 9月 17日的會議

本會基於政府財赤問題及整體公眾利益之考慮，不

反對政府就 2004/2005年公職㆟員薪酬調整立法減薪。

敬祝

工作愉快!

本㆞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

___________________

（陳伯芳先生代行）

㆓○○㆔年八月㆓十八日


